
 

劳 工 及 福 利 局  

二 零 二 五 年 环 保 报 告  

 

 

 

引 言  

 

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(劳 福 局 )负 责 有 关 社 会 福 利 、 劳 工 、 人 力 发 展

及 职 业 培 训 ／ 再 培 训 和 扶 贫 等 政 策 范 畴 的 工 作 。本 局 在 二 零 二 四

至 二 五 年 度 的 实 际 经 常 开 支 为 1 0 . 6 9 6 亿 元 。截 至 二 零 二 五 年 十 二

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本 局 设 有 1 5 6 个 常 额 职 位 。  

 

2 .  劳 福 局 主 要 的 办 公 室 设 于 香 港 添 马 政 府 总 部 (政 府 总 部 )， 其

大 厦 管 理 的 工 作 集 中 由 行 政 署 负 责 。 本 局 另 有 三 个 外 设 办 事 处 ，

其 中 两 个 位 于 政 府 大 楼 ，由 政 府 产 业 署 统 一 管 理 ，分 别 位 于 金 钟

道 政 府 合 署 及 税 务 大 楼 。余 下 的 外 设 办 事 处 在 二 零 二 五 年 设 于 黄

竹 坑 的 商 业 大 厦 T h e  H u b。  

 

3 .  这 份《 环 保 报 告 》汇 报 劳 福 局 于 二 零 二 五 年 在 环 保 管 理 成 效

方 面 的 最 新 资 料 ， 并 展 示 劳 福 局 持 续 采 取 的 环 保 措 施 。  

 

 

环 保 目 标 及 政 策  

 

4 .  劳 福 局 一 向 致 力 善 用 资 源 和 能 源 ，务 求 令 本 局 的 运 作 符 合 环

保 原 则 。我 们 全 力 响 应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的 环 保 措 施 ，以 保 护 和 改 善

我 们 的 环 境 ，并 会 继 续 发 掘 新 的 方 法 ，从 而 提 供 一 个 更 健 康 和 可

持 续 的 工 作 环 境 。  

 

 

二 零 二 五 年 推 行 的 环 保 措 施  

 

5 .  劳 福 局 的 工 作 主 要 在 办 公 室 进 行 。本 局 于 二 零 二 五 年 推 行 的

各 项 环 保 措 施 详 情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节 约 能 源  

 

⚫  关 上 无 须 使 用 的 空 调 、 照 明 和 办 公 室 设 备 ；  

⚫  在 办 公 室 内 广 泛 使 用 T 5 型 节 能 荧 光 灯 ；  

⚫  在 办 公 室 及 公 用 地 方 安 装 动 态 感 应 器 ，以 控 制 照 明 开 关 ； 

⚫  采 用 多 元 照 明 配 置 ， 并 重 新 编 配 照 明 系 统 的 布 局 ；  

⚫  使 用 更 长 寿 命 及 更 高 能 源 效 益 的 L E D 台 灯 ；  

⚫  在 维 持 附 属 地 方 有 足 够 照 明 的 前 提 下 ， 移 除 其 中 部 分 光

管 ， 以 减 省 非 必 要 的 照 明 设 施 ；  

⚫  在 办 公 时 间 外 ， 调 低 附 属 地 方 的 光 亮 度 ；  

⚫  垂 下 窗 帘 以 减 低 太 阳 照 射 所 产 生 的 热 力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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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 将 所 有 影 印 机 设 定 为 自 动 节 能 模 式 ； 以 及  

⚫  确 保 妥 善 保 养 办 公 室 设 备 和 部 门 车 辆 ， 以 节 约 能 源 并 减

少 消 耗 。  

 

( i i )  绿 色 运 输  

 

⚫  尽 量 实 行 集 体 用 车 及 合 并 工 作 ， 以 在 一 次 车 程 中 完 成 多

项 任 务 ， 而 非 分 开 多 次 用 车 ； 以 及  

 

⚫  已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及 二 零 二 五 年 八 月 把 三 辆 化 石 燃 料

部 门 车 辆 更 换 为 电 动 车 。  

 

( i i i )  减 少 用 纸  

 

⚫  在 内 部 及 对 外 通 讯 和 传 送 文 件 作 编 辑 和 覆 检 时 ， 广 泛 应

用 电 邮 ；  

⚫  以 电 子 通 讯 方 式 于 局 内 及 向 公 众 发 放 资 讯 及 宣 传 品 ；   

⚫  利 用 网 上 电 子 布 告 板 和 电 邮 发 布 内 部 通 告 、 指 引 、 表 格

和 公 告 ；  

⚫  透 过 向 与 会 者 提 供 电 子 装 置 ，以 电 子 方 式 发 送 会 议 资 讯 ，

从 而 减 少 列 印 印 刷 本 的 需 要 ； 以 及  

⚫  鼓 励 残 疾 人 士 登 记 证 (登 记 证 )申 请 人 在 网 上 申 请 ，并 推 出

登 记 证 的 电 子 版 本 (电 子 证 )，以 便 合 资 格 人 士 在 申 请 时 可

选 择 电 子 证 。  

 

( i v )  节 约 用 纸  

 

⚫  尽 量 减 少 索 取 政 府 通 讯 ／ 刊 物 的 印 刷 本 ；  

⚫  尽 量 减 少 纸 张 印 刷 本 印 刷 的 数 量 ；  

⚫  使 用 具 双 面 列 印 功 能 的 打 印 机 ／ 影 印 机 ；  

⚫  在 所 有 网 络 打 印 机 ／ 影 印 机 预 设 「 双 面 列 印 」 和 「 灰 阶

列 印 」 的 打 印 模 式 ；  

⚫  使 用 旧 纸 张 的 空 白 背 页 作 草 拟 、 打 印 和 复 印 用 途 ；  

⚫  尽 量 减 少 复 印 本 数 量 ， 如 必 须 打 印 ／ 复 印 ， 则 采 用 双 面

列 印 模 式 ；  

⚫  利 用 电 子 传 真 服 务 ；  

⚫  避 免 在 传 真 时 使 用 引 页 ；   

⚫  非 机 密 文 件 不 用 信 封 ；  

⚫  避 免 以 传 真 或 电 邮 方 式 发 出 文 件 后 再 付 上 文 件 正 本 ；  

⚫  尽 量 减 少 订 阅 报 纸 及 杂 志 ； 以 及  

⚫  自 二 零 二 五 年 四 月 起 推 行 电 子 档 案 保 管 系 统 归 档 和 保 留

政 府 档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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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废 物 回 收  

 

⚫  全 面 使 用 再 造 纸 ；  

⚫  循 环 再 用 信 封 和 使 用 传 递 信 封 ；  

⚫  循 环 再 用 活 页 记 录 纸 夹 、 待 办 公 事 标 签 及 会 议 文 件 夹 ；  

⚫  收 集 用 过 及 未 用 过 的 文 具 供 循 环 再 用 ；  

⚫  在 影 印 机 附 近 放 置 收 集 箱 ， 收 集 只 用 过 单 面 的 纸 张 供 循

环 再 用 或 作 起 草 用 途 ；  

⚫  循 环 再 用 纸 板 盒 贮 物 ；  

⚫  回 收 废 纸 、 报 纸 、 刊 物 和 打 印 机 碳 粉 盒 供 循 环 再 造 ；  

⚫  回 收 废 金 属 、 玻 璃 及 塑 胶 废 物 供 循 环 再 造 ；  

⚫  鼓 励 员 工 使 用 逆 向 自 动 售 货 机 ， 以 处 理 用 完 的 塑 胶 饮 料

容 器 供 循 环 再 造 ； 以 及  

⚫  在 数 码 政 府 合 署 登 载 有 剩 余 物 品 可 供 使 用 的 公 告 ， 以 确

定 其 他 决 策 局 ／ 部 门 是 否 需 要 有 关 物 品 ， 并 将 不 再 需 要

的 家 具 和 设 备 转 送 其 他 决 策 局 ／ 部 门 继 续 使 用 。  

 

( v i )  其 他 环 保 措 施  

 

 ( a )  环 保 管 理  

 

⚫  在 劳 福 局 每 个 分 科 ／ 组 别 ／ 办 公 室 委 任 环 保 行 政 人 员 ，

以 便 在 分 科 ／ 组 别 ／ 办 公 室 推 广 和 实 行 环 保 措 施 ；  

⚫  出 席 节 目 及 宴 会 时 尽 量 婉 拒 收 受 纪 念 品 及 礼 物 ；  

⚫  劳 福 局 的 节 目 及 活 动 避 免 赠 送 纪 念 品 ；  

⚫  以 玻 璃 杯 提 供 会 议 期 间 的 饮 用 水 ；  

⚫  劳 福 局 的 会 议 及 活 动 避 免 使 用 樽 装 水 、纸 杯 及 塑 胶 器 具 ； 

⚫  记 录 办 公 室 日 常 收 集 到 的 一 般 废 物 ／ 可 回 收 物 料 的 重

量 ， 以 监 察 办 公 室 内 废 物 产 生 的 趋 势 ；  

⚫  节 庆 期 间 寄 发 电 子 贺 卡 ； 以 及  

⚫  节 约 使 用 和 重 复 使 用 往 年 的 装 饰 品 。  

 

( b )  绿 色 工 作 环 境  

 

⚫   参 与 室 内 空 气 质 素 检 验 ；  

⚫   在 办 公 室 添 置 绿 化 摆 设 和 植 物 ， 以 推 广 绿 化 工 作 环 境 ；  

⚫   办 公 处 所 内 禁 止 吸 烟 ；  

⚫   定 期 清 洁 通 风 系 统 ， 以 改 善 办 公 室 的 空 气 质 素 ；  

⚫   定 期 清 洁 和 维 修 办 公 室 设 施 ， 包 括 家 具 及 设 备 、 地 毯 及     

蒸 馏 水 机 ；  

⚫   洗 手 间 使 用 自 动 感 应 水 龙 头 ； 以 及  

⚫   在 茶 水 间 安 装 节 流 器 节 省 用 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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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c )  环 保 采 购 安 排  

 

⚫  采 购 使 用 普 通 纸 张 的 传 真 机 及 其 他 节 能 办 公 室 设 备 和 电

器 ；  

⚫  采 购 附 有 第 一 级 能 源 效 益 标 签 的 电 器 ， 例 如 雪 柜 ；  

⚫  采 购 办 公 室 设 备 例 如 影 印 机 时 ， 以 旧 器 材 贴 换 ；   

⚫  选 购 由 政 府 物 流 服 务 署 供 应 的 环 保 文 具 ， 例 如 可 换 笔 芯

的 原 子 笔 ， 以 及 以 循 环 再 造 物 料 制 造 的 物 品 ；  

⚫  规 定 清 洁 承 办 商 全 面 使 用 以 可 分 解 或 再 造 塑 料 制 成 的 胶

袋 盛 载 垃 圾 及 纸 屑 ；  

⚫  定 期 检 视 有 使 用 限 期 存 货 的 使 用 率 ；  

⚫  安 排 集 体 采 购 和 送 货 ， 以 减 少 单 项 货 物 的 包 装 ；  

⚫  采 纳 环 境 保 护 署 就 采 购 货 品 及 服 务 所 颁 布 的 环 保 规 格 ，

作 为 强 制 性 或 可 取 的 要 求 ， 但 须 视 乎 该 等 货 品 及 服 务 有

否 环 保 选 项 而 定 ；  

⚫  将 环 境 保 护 署 颁 布 的 环 保 规 格 纳 入 新 清 洁 合 约 ， 作 为 强

制 性 要 求 ； 以 及  

⚫  采 用 电 子 采 购 系 统 ， 以 便 根 据 资 讯 科 技 常 备 承 办 协 议 采

购 资 讯 科 技 产 品 及 服 务 。  

 

 ( d )  提 高 员 工 的 环 保 管 理 意 识  

 

⚫  定 期 向 员 工 传 阅 环 保 指 引 及 贴 士 ， 并 在 网 上 电 子 布 告 板

发 布 这 些 信 息 ；  

⚫  提 醒 员 工 在 用 完 电 脑 和 办 公 室 设 备 后 关 机 ；  

⚫  在 办 公 室 内 张 贴 载 有 环 保 信 息 的 海 报 和 贴 纸 ；  

⚫  鼓 励 员 工 参 加 环 境 事 宜 和 环 保 管 理 的 培 训 ／ 研 讨 会 和 活

动 ；  

⚫  定 期 向 员 工 传 阅 每 月 废 物 及 回 收 的 统 计 数 字 ， 以 推 广 减

少 废 物 ；  

⚫  提 醒 员 工 购 买 外 卖 饭 盒 时 自 备 可 重 用 的 餐 具 ， 以 取 代 即

弃 餐 具 ； 以 及  

⚫  鼓 励 员 工 使 用 楼 梯 上 落 各 楼 层 而 不 使 用 升 降 机 。  

 

 

支 持 《 清 新 空 气 约 章 》  

 

6 .  劳 福 局 致 力 推 行《 清 新 空 气 约 章 》的 承 诺 。除 上 文 第 5 段 所

列 的 环 保 管 理 措 施 外 ， 劳 福 局 将 会 继 续 ：  

 

⚫  鼓 励 同 事 共 用 政 府 车 辆 ； 以 及  

⚫  在 夏 季 月 份 把 室 温 维 持 在 摄 氏 2 5 . 5 度 。  

 

 



- 5 -  

环 保 管 理 的 表 现  

 

7 .  在 二 零 二 五 年 推 行 的 环 保 措 施 成 效 彰 显 。劳 福 局 主 要 办 公 室

所 在 的 政 府 总 部 整 栋 大 楼 在 二 零 二 五 年 室 内 空 气 质 素 检 定 计 划

获 检 定 为「 卓 越 级 」，而 劳 福 局 三 个 外 设 办 事 处 所 在 的 大 楼 也 获

检 定 为「 良 好 级 」。在 政 府 总 部 、金 钟 道 政 府 合 署 及 税 务 大 楼 内

各 决 策 局 及 部 门 采 用 的 节 约 用 电 和 废 物 回 收 环 保 措 施 是 由 行 政

署 或 政 府 产 业 署 集 中 监 管 。至 于 本 局 在 黄 竹 坑 租 用 的 办 公 室 ，其

在 二 零 二 五 年 的 整 体 耗 电 量 与 二 零 二 四 年 相 比 ， 大 幅 减 少

1 1 . 4 8 %。  

 

不 断 求 进  

 

8 .  除 现 正 持 续 推 行 的 环 保 措 施 外 ，劳 福 局 会 继 续 探 讨 新 的 环 保

措 施 ， 并 会 透 过 以 下 措 施 致 力 加 强 员 工 的 环 保 意 识 ：  

 

⚫  在 办 公 室 管 理 上 推 广 「 减 少 使 用 、 废 物 利 用 、 循 环 再 用

及 替 代 使 用 」 的 四 用 原 则 ；  

⚫  安排／鼓励环保行政人员参加环境事宜和环保管理的培训

／研 讨 会 ／ 工 作 坊 ／ 简 介 会 ；  

⚫  定 期 检 视 劳 福 局 的 环 保 措 施 以 求 不 断 进 步 ， 并 物 色 新 的

环 保 措 施 ， 从 而 节 约 资 源 ；  

⚫  推 广 减 废 ， 致 力 减 少 办 公 室 ／ 茶 水 间 ／ 洗 手 间 的 废 物 ；  

⚫  监 察 本 局 办 公 室 耗 电 量 ， 并 探 讨 所 有 可 行 方 法 进 一 步 降

低 能 源 消 耗 ； 以 及  

⚫  监 察 本 局 办 公 室 耗 纸 量 ，并 推 广 最 有 效 节 约 用 纸 的 方 法 。 

 

 

意 见 和 提 议  

 

9 .  如 对 这 份《 环 保 报 告 》有 任 何 意 见 和 提 议 ，欢 迎 透 过 下 列 途

径 与 本 局 联 络 ：  

 

电 邮  :  enquiry@lwb.gov.hk 

传 真  :  2523 1973 

电 话  :  2810 2300 

邮 寄  :  香 港 添 马 添 美 道 2 号  

政 府 总 部 西 翼 1 0 楼  

劳 工 及 福 利 局  

 

 

 

劳 工 及 福 利 局  

二 零 二 六 年 五 月  


